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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11 证券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2025-014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收到《领取采矿许可证通知》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期，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七台河市东润矿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润矿业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以下简称“自然资源部”）下发的《领
取采矿许可证通知》〔2025〕85，内容如下：

你（单位）提交的七台河市东润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密林石墨二矿项目采矿登记申请，经审查，符
合《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准予登记。

特别说明：
1.涉及缴纳使用费的，按照《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以及《财政部 自

然资源部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矿产资源专项收入 海域使用

金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21〕19号）有关

规定，请按地方税务部门通知缴纳采矿权使用费。

2.凭探矿权注销通知（证明）或变更缩减面积后的勘查许可证领取采矿许可证。

3.涉及动用未有偿处置的资源储量，应按规定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

在你（单位）提交盖章的《采矿权出让合同》并按要求完成上述工作后，可通过申报系统查看电子

证照，并按需邮寄纸质证照。如需现场领取纸质证照，领证人需持单位委托书（明确写明领取人姓名

和个人身份证号或其他证件号、申请项目名称，并加盖单位公章）、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其他

有效证件），到自然资源部政务大厅领取。

东润矿业公司将按照自然资源部要求完成相关工作，后续按规定领取采矿许可证，公司将根据

进展情况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811 证券简称：冰轮环境 公告编号：2025-010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经营发展情况，

公司将于 2025 年 4 月 28日（星期一）15:00-16:00 在中证路演中心通过网络互动方式举办2024年度
业绩说明会。公司参会人员为董事长李增群先生，独立董事步延东先生，副总裁、财务总监吴利利女
士，董事会秘书孙秀欣先生。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4月 28日（星期一）15:00-16:00通过网址中证路演中心（https://www.cs.com.cn/roadshow/szse/000811/pb251/）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以

文字直播方式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投资者可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 17:00 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邮箱：
zqb@moon-tech.com。公司将于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1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4

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于2025年4月20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发出了会议通知。公司董事共9人，参加本次会议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陆小红女士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 H 股全球发售（包括香港公开发售及国际发售）及在香港联交所上

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H股全球发售及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相关安排，包括但不限于：（1）

批准公司H股全球发售的相关安排；（2）批准刊发、签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
全球发售的相关文件；（3）批准处理H股发行程序及相关事项；（4）授权相关人士按相关决议处理与
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具体事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88498 证券简称：源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2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具体情况详见2025年4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源杰半导

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8）。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陕西省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06191747XU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王昱玺

注册资本：捌仟伍佰玖拾肆万柒仟柒佰贰拾陆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01月28日

住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开元路1265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的研发、研制、生产、销售、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2025-041
债券代码：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426,713.29万元（包

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5.52%。2、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3、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3日、2024年9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4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担保额度及
被担保方，新增对外担保额度100,000万元，该预计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公司
及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额度之间进行调剂。担保的有效期为自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
层具体负责与融资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8月24日、2024年9月10日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新增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5）、《2024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100）。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日晟矿业为满足日常经营所需的资金需求，分别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霍邱县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各申请了一笔融资业务，融资金额共计5,500
万元。公司同意为上述融资业务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1、2024年10月9日，金日晟矿业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了金额为5,000万元的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公司同意为金日晟矿业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与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为20,000万元，保证期间
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025年2月19日、2025年2月24日2025年3
月5日金日晟矿业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分别签订了两笔5,000万元、一笔4,500万元的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公司依据上述已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金日晟矿业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公司为金日晟矿业提供担保的金额需根据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确定。公司实际为金日
晟矿业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9,500万元，剩余担保额度为 5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10月11日、2025年 2月 21日、2025年 2月 26日、2025年 3月 6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08）、《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9）、《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关于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近日，金日晟矿业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了500万元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
同》。公司依据上述已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金日晟矿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为金日晟矿
业提供担保的金额需根据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确定，故公司本次实际为金日晟矿业提供的担保金额
为500万元。2、近日，金日晟矿业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霍邱县签订了借款金额为5,000万元的《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公司同意为金日晟矿业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霍邱县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本金为5,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范围，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对金日晟矿业的可用担保额度为20,512.27万元，担保余额（已提供且尚在
担保期限内）为80,914.44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金日晟矿业的可用担保额度为15,012.27万
元，担保余额（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为86,414.44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安徽金日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名称：安徽金日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2675877011D3、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井镇周油坊村4、注册资本：210,000万元5、法定代表人：董鑫6、成立日期：2008年06月09日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选矿；金属矿石销售；工程管理服务；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金属制

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轮胎销售；轴承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橡胶制品
销售；防腐材料销售；建筑砌块销售；矿山机械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农业机械销售；五
金产品零售；润滑油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云母制品制造；云母制品销售（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金日晟矿业100%的股权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4年度
165,754.68
47,884.61
39,012.42

2024年12月31日
759,889.70
367,093.77
134,622.11
331,171.00
392,795.93

2025年1-3月
36,111.59
9,656.46
8,207.99

2025年3月31日
697,470.96
296,467.04
118,147.41
248,184.30
401,003.92

注：2025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金日晟矿业对公司担保金额为 158,425万元，除此项外，无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抵押贷款金额为 30,000万元；无大额诉讼和仲裁。
截至目前，金日晟矿业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四、协议及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金日晟矿业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甲方：安徽金日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第一条 贷款种类
流动资金贷款
第二条 贷款金额与贷款期限
贷款金额为（大写）：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贷款期限自2025年4月21日至2026年3月30日
第三条 担保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二）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霍邱县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保证人：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霍邱县支行3、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本金数额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本金数额（币种及大写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4、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
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5、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

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7、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426,713.29万元（包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65.52%。不存在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无逾期担保累
计金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1、《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301292 证券简称：海科新源 公告编号：2025-009
山东海科新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海科新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尉彬彬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邹城路
23号

0546-7061006
0546-7061006

dongban@hi-techspring.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李玲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邹城
路23号

0546-7061006
0546-7061006

dongban@hi-techspring.com

301292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1、主要业务
公司一直专注于碳酸酯系列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添加剂、高端丙二醇等精细化学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公司秉承“为全球绿色生活贡献力量”的使命，“锂电池材料+消费化学品”双轮驱动，通
过全球技术和市场领先，打造敏捷研发和敏捷运营的新能源材料和消费化学品龙头企业。2、主要产品及用途

（1）锂电池电解液材料
公司生产的锂离子电池材料主要包括：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碳酸二甲酯（DMC）、碳酸二乙酯

（DEC）、碳酸甲乙酯（EMC）、碳酸乙烯酯（EC）、碳酸丙烯酯（PC）；锂盐和添加剂：双氟磺酰亚胺锂
（LiFSI）、碳酸亚乙烯酯（VC）、氟代碳酸乙烯酯（FEC）、硫酸乙烯酯（DTD）、二氟草酸硼酸锂（Li⁃ODFB）、四氟硼酸锂（LiBF4）；均为锂离子电解液关键原材料，用于生产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广
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和储能等领域。

（2）消费化学品
公司醇类产品业务主要包括：食品级和医药级丙二醇、1,3-丁二醇、香精级一缩二丙二醇、工业丙

二醇和二丙二醇等系列产品。公司食品级和医药级丙二醇，主要应用于食品行业、医药行业和日化
行业作为保湿剂、软化剂、溶剂等；以及应用在烟草行业作为烟用香精烟草保湿剂、防腐剂；公司1,3-
丁二醇主要用于化妆品和个人护理品，被用作保湿剂和溶剂；香精级二丙二醇，主要应用在香精香
料、有机硅、表面活性剂行业作为保湿剂、软化剂、溶剂等；1,2 己二醇，1,2 戊二醇主要用于化妆品领
域作为保湿剂、防腐抑菌、溶剂等；工业丙二醇，在不饱和树脂、聚醚、农药、防冻液和除冰剂等方面用
作增塑剂和溶剂。

（二）所处行业发展状况1、锂电池电解液材料
近年来，中国、欧洲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中国计划到 2025年和2030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分别达到 25%和 40%。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1,286.6万辆，同比

增长 35.5%，占全球销量的比重从 2023年的 64.8%提升至 70.5%。然而，欧美市场因经济疲软、加息
和通胀等因素，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长乏力。EVTank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锂电池总体出货量1545.1GWh，同比增长28.5%。全球汽车动力
电池出货量1051.2GWh，同比增长21.5%；储能领域，2024年中国新能源强配政策、央国企强化布局及
储能成本不断下探，带动ESS保持超高速增长；美国配储刚性需求叠加 ITC补贴的效果明显，此外新
兴市场多点爆发，全球储能电池（ESS LIB）出货量 369.8GWh，同比增长 64.9%；消费类电池出货量124.1GWh，同比增长9.6%。EVTank数据显示，受锂离子电池尤其是储能电池的带动，2024年全球锂电池电解液出货量达到166.2万吨，同比增长 26.7%。2024年中国锂电池电解液出货量为 152.7万吨，同比增长 34.2%，且中
国电解液出货量的全球占比继续提升90%以上，2024年电池材料行业进入激烈洗牌期，竞争日趋激
烈。从市场规模来看，EVTank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电解液市场规模为 409.8亿元，同比下滑21.5%，延续了2023年同比下滑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电解液价格的下滑。2、消费化学品

尽管欧美经济疲软及加息通胀等不利因素影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消费化学品行业依然
展现出独特的活力，全球医药、食品、日用等市场展现出稳定的增长前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日用
化学品市场之一，化妆品行业继续保持稳健高质量的增长态势，2024年中国化妆品市场交易总额10738.22亿元，同比增长2.8%。本土化国产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带动国产化化妆品日化原料国产
替代进程加速。

根据卓创资讯数据显示，2024年丙二醇下游需求量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下游消费量同比涨幅达
到12.98%，日化、医药行业及弹性体聚醚对于丙二醇需求持续增加；进出口方面，2024年中国丙二醇
出口量延续增长趋势，出口总量24.93万吨，同比增长21.38%，出口量创近五年新高。中国丙二醇进
口量6.49万吨，同比下降0.83%，国内进口趋势放缓，国产货源进口替代趋势加快，特别是高端应用领
域。

（三）市场地位1、锂电池电解液材料
公司是全球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溶剂龙头企业，凭借行业领先的技术、完整的产品线、多工艺多基

地布局的优势和严格的品质管理，同时积极构筑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全面推行卓越运营、挖潜增
效，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在电解液溶剂行业居于领先地位。同时公司积极拓展第二增长
曲线，布局锂电池电解液新型添加剂产品，为全球电解液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巩固国内市场地
位的同时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市场占有率持续保持行业龙头地位。2、消费化学品

公司是食品级和工业级丙二醇等醇类产品国内主要生产商之一，国内最早的生物基1,3-丁二醇
稳定量产企业，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有力推进我国食品级和医药级丙二醇、二丙二醇、1,3-丁
二醇等产品的国产化替代。同时依托海外仓储的布局以及客户资源，产品出口量不断提升。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024年末
8,332,610,930.36
2,850,859,938.67

2024年
3,614,522,166.57
-267,007,444.96

-269,769,346.40

2023年末
6,967,949,464.71
3,125,401,336.58

2023年
3,362,583,572.38
31,622,722.39

13,130,877.41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9.58%
-8.78%

本年比上年增减
7.49%

-944.35%

-2,154.47%

2022年末
5,232,763,130.32
2,095,678,905.17

2022年
3,029,202,543.85
283,935,706.94

274,933,82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7,857,664.44
-1.2
-1.2

-8.93%

-62,076,157.51
0.17
0.17
1.25%

354.30%
-805.88%
-805.88%
-10.18%

487,852,529.40
1.7
1.7

14.5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858,562,189.19
-61,435,934.03

-63,757,103.63

-159,003,972.48

第二季度
952,107,018.24
-48,988,290.10

-50,807,886.47

-35,814,016.80

第三季度
741,098,685.57
-103,171,163.18

-107,320,387.93

211,517,964.64

第四季度
1,062,754,273.57
-53,412,057.65

-47,883,968.37

141,157,689.0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R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山东海科控股
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招
商银行－国金
证券海科新源
员工参与创业
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上海合银投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常德合银
湘德股权投资
合 伙 企 业（有

限合伙）
中保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中
国保险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上海辰韬资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宁波宸通
创业投资合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杭州璟侑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杭州璟侑叁期
股权投资合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赵洪吉

深圳市达晨财
智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晨创
鸿私募股权投
资 企 业（有 限

合伙）
东营华实投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华实致远
（东营）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安鹏股
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潍坊安鹏新动
能转换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4,291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60.95%

2.50%

1.99%

1.77%

1.74%

1.50%

1.49%

1.19%

0.75%

0.71%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

12,677

持股数量

135,793,999.00

5,574,079.00

4,437,000.00

3,952,175.00

3,882,420.00

3,348,249.00

3,327,787.00

2,640,471.00

1,663,893.00

1,592,809.0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35,793,999.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证券代码：600655证券简称：豫园股份公告编号：临2025-049
债券代码：242529债券简称：25豫园01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5年4月22日??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261.20万股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授予所涉及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2025年 3月 25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5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5
年3月25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6名激励对象授予268万股限制性股票。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具体情况如下：1、授予日：2025年3月25日。2、授予数量：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68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69%。3、授予人数：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16人，包括公司董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公司在办理授予登记事项过程中，由于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认购其所获授的部分限制性股
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268万股调整为261.20万股。4、授予价格：限制性股票授予的价格为每股2.91元。5、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二）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黄震
王基平
石琨
倪强

徐晓亮
郝毓鸣
张剑
邹超
周波

茅向华
陈毅杭
王瑾

胡俊杰
吴毅飞
孟凌媛
陈晓燕

合计16人

职务

董事长
联席董事长
联席董事长
副董事长

董事
董事

总裁（轮值）
执行总裁、CFO

执行总裁
执行总裁
执行总裁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根据缴款情况调
整后获授的限制
性 股 票 数 量（万

股）

41.10
14.30
20.10
14.30
41.10
12.30
8.20
16.40
11.60
20.60
20.60
5.20
11.30
7.90
8.30
7.90

261.20

占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比例

15.74%
5.47%
7.70%
5.47%
15.74%
4.71%
3.14%
6.28%
4.44%
7.89%
7.89%
1.99%
4.33%
3.02%
3.18%
3.02%

100.00%

占授予时公司股本总
额的比例

0.011%
0.004%
0.005%
0.004%
0.011%
0.003%
0.002%
0.004%
0.003%
0.005%
0.005%
0.001%
0.003%
0.002%
0.002%
0.002%
0.067%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累计不超过公
司股本总额的1%。2、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提交股东大会时公
司股本总额的10%。3、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的尾差。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1）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

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锁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

分别为自授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和36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授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满12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止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比例

33%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满24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授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满36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止

33%

34%
在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为

应付股利在解除限售时向激励对象支付；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除限售，则不能解除限售部分的限制
性股票所对应的股利由公司收回，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在解除限售期间，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相关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未成
就时，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期。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
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相
同。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该等股票将一并回购。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上海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了编号为上永验字（2025）第003号的《验资报告》：截至2025年3月28日止，贵公司已收到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16名激励对象认购资金合计人

民币 7,600,920.00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2,612,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4,988,920.00
元。截至2025年3月28日止，贵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3,896,943,613.00元，实收资本人民币3,896,943,613.00元。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手续已于 2025年 4月 22日办理完
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完成后，公司的股份总数由本次授予前的3,894,331,613股增加
至 3,896,943,613股，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数不
变，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郭广昌先生。

本次授予前，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2.10%股份，通过上海复星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
复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
司、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复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 17家企业持有公司 59.78%股份，合计持有公司61.88%股份。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17家企业为一致行动人。本次授予后，公司控
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数不变，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1.84%。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

4,485,340
3,889,846,273
3,894,331,613

本次变动

2,612,000
0

2,612,000

变动后

7,097,340
3,889,846,273
3,896,943,613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所筹集资金7,600,920.00元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
算。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
响。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5年3月25日，根据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总额确认限制性股
票的激励成本。

按实际申请登记份额261.20万股测算，预计未来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为739.20万元，则2025年-2028年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年度

需摊销的费用
（万元）

2025年

347.42

2026年

261.21

2027年

111.51

2028年

19.05

合计

739.20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
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3042 证券简称：中农联合 公告编号：2025-002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5年 4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2025 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15:00-16:3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网上业
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许辉先生
董事、总经理：李凝先生
独立董事：王贡勇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颜世进先生
财务总监：李强先生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4月 28日（星期一）15:00-16:30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nEV6SGSXbW或使

用微信扫描以下小程序码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8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
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方式
部门：证券事务部
电话：0531-88977160
传真：0531-88977160
邮箱：dongban@sdznlh.com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301552 证券简称：科力装备 公告编号：2025-004
河北科力汽车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6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科力装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静

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马湖路 12
号

0335-5310778
0335-5311592
zqb@keliauto.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安喜双

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马湖路12号

0335-5310778
0335-5311592
zqb@keliauto.cn

301552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玻璃总成组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风挡玻璃安装组件、侧

窗玻璃升降组件、角窗玻璃总成组件和其他汽车零部件，广泛应用于汽车玻璃领域，是汽车玻璃总成
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经验积累，公司已具备较强的模具设计开发能力、产品同步开
发能力和产品整体配套方案设计能力，并形成独特的技术竞争优势，是汽车玻璃总成组件领域产品
种类最全、覆盖车型最多的供应商之一。1、风挡玻璃安装组件

公司的风挡玻璃安装组件主要包括定位组件和功能组件。风挡玻璃定位组件产品主要包括包
边条、定位销和垫块；风挡玻璃功能组件产品主要包括摄像头（含除霜雾模块）/雨感器支架产品。风
挡玻璃定位组件安装在风挡玻璃周边，应用于风挡玻璃和汽车车身之间，能够起到准确定位风挡玻
璃在车身位置的作用；风挡玻璃功能组件安装在风挡玻璃内侧面上，用于集成摄像头/雨感器/防霜雾
模块等功能附件，是实现风挡玻璃智能化的重要功能性组件。2、侧窗玻璃升降组件

公司的侧窗玻璃升降组件主要包括托架和导轨。通常情况下，汽车侧窗玻璃是通过托架与升降
器连接，实现玻璃的升降功能；托架下端通过螺栓与玻璃升降器相连接，玻璃则粘接在托架上端的U
形槽内，玻璃侧边定位在导轨滑槽内，导轨安装在车门边框上，玻璃升降器工作时，玻璃沿导轨滑槽
上下移动，引导玻璃升降。车门为非密闭结构，雨水、洗车液等可以渗入车门内部，对内部元件造成
腐蚀，这对托架和导轨提出很高的耐腐蚀要求；侧窗玻璃是曲面玻璃，要求与之配合的导轨要有很高
的精度，以避免行车震动噪音和玻璃升降摩擦噪音。侧窗玻璃升降系统在长时间使用后，玻璃与升
降器之间的连接处往往容易松动，导致玻璃位置发生偏移，发生玻璃升降受阻、行车异响等不良现
象。公司的托架产品能够保证侧窗玻璃与升降器之间连接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提高了装置使用的安
全可靠性。3、角窗玻璃总成组件

公司的角窗玻璃总成组件产品主要包括亮饰条、嵌件和亮饰板。公司的亮饰条产品的成型工艺
为金属冲压成型，该零件与外水切和门顶饰条形成一个侧窗玻璃周边的装饰轮廓，起到美观和提高
档次的效果。亮饰板产品为高光注塑件，主要配合整车B柱高光氛围起到美观的作用，随着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许多智能化装备也越来越多地装配到亮饰板上面。亮饰条和亮饰板同时作为车身外饰
件并且属于一级外观件，对表面质量有很高要求；并且需要将其预埋到角窗总成模具中注塑包边，对
尺寸公差也有很高要求。嵌件产品则全部镶嵌在角窗弹性体包边中，主要是用来防止弹性体材料收
缩导致外观缺陷，提高包边部位刚度；该组件根据角窗的形状结构和包边模具的要求进行设计，形状
多种多样。

（二）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状况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4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3,128.2万辆和3,143.6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 3.7%和 4.5%，连续第二年产销量分别突破 3,0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1,288.8万辆和1,286.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4%和35.5%，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首次突破1,000万辆，迎
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汽车消费，如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延续新能源汽车购置税
减免至2027年底等，通过多维度政策组合进一步释放汽车市场消费潜力，提速汽车消费步伐，为汽车
零部件企业的经营与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着我国整车及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

从汽车普及率方面看，目前普及率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汽车的全球化普及远未结束，包
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汽车千人保有量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潜在汽
车消费潜力巨大，且中国内部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为汽车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汽车工业提供
配套的汽车零部件行业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定围绕汽车玻璃总成组件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专注于服务汽车玻璃客户，依

托在技术研发、制造工艺和质量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成功进入四大汽车玻璃生产商福耀玻璃、艾杰
旭、板硝子、圣戈班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此外公司积极拓展整车厂客户，陆续成为长城汽车、东风日产
合格供应商，现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注塑类和挤出类汽车玻璃总成组件生产企业。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24年末

1,384,761,341.26
1,144,437,207.45

2024年

611,716,584.89
150,229,747.30

2023年末

626,320,976.80
535,447,629.78

2023年

487,755,796.41
137,086,569.66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21.09%
113.73%

本年比上年增减

25.41%
9.59%

2022年末

470,631,305.39
397,523,185.67

2022年

405,658,116.61
116,310,63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5,674,714.19

313,863,694.14
2.59
2.59

18.74%

135,278,029.70

117,671,419.77
2.69
2.69

29.41%

7.69%

166.73%
-3.72%
-3.72%
-10.67%

108,922,888.81

122,925,493.88
2.28
2.28

34.9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28,006,433.10
36,346,192.06

36,051,806.79

24,382,011.00

第二季度
155,018,927.60
42,584,784.05

42,287,116.27

79,964,285.48

第三季度
160,917,236.99
36,043,662.41

35,786,644.93

95,627,973.63

第四季度
167,773,987.20
35,255,108.78

31,549,146.20

113,889,424.0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R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张万武

张子恒

郭艳芝

天津科达
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
企 业（有
限合伙）

长江证券
资管

－农业银
行－

长江资管
星耀

科力汽车
员工

参与创业
板战

略配售集
合资

产管理计
划

全国社保
基金

一零一组
合

于德江

王红

冯亮

张志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2,448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29.46%
19.83%
18.64%

5.02%

2.45%

0.73%

0.58%
0.50%
0.49%
0.49%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张万武、郭艳芝和张子恒，其中张万武与郭艳芝系夫妻关系，张子
恒系张万武、郭艳芝之子。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7,252

持股数量

20,035,954
13,483,146
12,674,157

3,411,236

1,666,666

494,188

391,011
337,079
331,042
330,337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20,035,954
13,483,146
12,674,157

3,411,236

1,666,666

494,188

391,011
337,079

0
330,3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